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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国内贸易融资信用保险（短期 B 款）附加因保障比率低于约定终止保单条款 

  

因保障比率低于约定终止保单条款 

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同意，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，被保险人有权终止保单： 

 

1. 特别条款中所示的“承保限制”批单中所述的被保险人与供应商签订的保理协议终止的，且保单终止将自保

理协议终止之日起生效；或 

 

2. 核准的信用限额总和与被保险人在保单项下设置了核准的信用限额（包括零限额）的买方的实际风险敞口

总和之比（“保障比率”）低于<如保单明细表>。 

 

但须符合以下条件： 

 

（a） 如果被保险人根据上述第2条的规定因保障比率较低而要求终止本保单，则被保险人必须提前30天书面

通知保险人，且只有在以下情况下终止才会生效，即在30天终止前通知期内，保险人无法采取具体措施

以将保障比率提高至<如保单明细表>或更高； 

 

（b）未曾根据本保单发出索赔通知；和 

 

（c）对于终止的保险期间，特别条款中规定的最低保险费将根据终止前保单已生效的天数（与原保险期间相比）

按比例减少。 

 


